
持續關連交易

於往績記錄期，本集團與緊隨上市後將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對手

方進行多項交易。上市後，該等交易將持續或經常進行，故根據上市規則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

易。

視乎每項交易的規模，該等交易於緊隨上市後可分為以下兩類：

(1) 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或

(2)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佈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該等交易曾經及將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對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的正常商業條

款進行。該等交易的詳情載於下文。

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集團向中發設備租用汽車及貨車

背景、交易理由及交易條款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向中發設備租用若干汽車及貨車，作為我們貨車車隊的一部分，供我們的

業務使用，向我們的客戶交付貨品及提供送貨服務。緊隨上市之後，上述交易將會繼續進行。現行的

汽車及貨車租用協議的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主要條款如下：出租方為中發設備，

承租方為永發紙業，協議為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租金

為每輛汽車每月人民幣1,000元、每輛貨車每月人民幣1,500元，每月結清。經雙方同意，或永發紙業

向中發設備發出不少於30日的書面通知，可解除汽車及貨車租用協議。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發

設備主要在中國從事設備租賃業務。

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就汽車及貨車租用向中發設備支付的租金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198,000 198,000 198,000 1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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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中發設備為一家由正業集團擁有80%權益的附屬公司，而本公司董事胡正先生、胡漢程先生、

胡漢朝先生及胡漢祥先生分別擁有正業集團的51%、25%、20%及4%。中發設備餘下20%權益由胡

漢朝先生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01條及14A.11條，中發設備為我們的關連人士。緊隨上市

後，根據汽車及貨車租用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鑒於各項百分比（溢利比率除外）按全年計算少於5%，全年代價少於1,000,000港元，汽車及貨

車租用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將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佈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向正業集團租用物業

背景、交易理由及交易條款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向正業集團租用位於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東升鎮東成路的物業，作為生產地

點及配套設施。上市之後，上述交易將會繼續進行，為我們提供物業作為部分生產地點。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正業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租賃業務。

正業集團作為業主與正業包裝（中山）作為租戶就租賃（「物業租賃」）該等物業（「該等物業」）而訂

立的三項租賃協議（「租賃協議」）的日期及主要條款如下：

. 各租賃協議的日期及要旨：

—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租賃協議（經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兩份

補充租賃協議所補充）（「第一租賃協議」），內容有關租用位於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東升

鎮東成路的物業，作為我們的生產地點，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36,475平方米。

—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租賃協議（「第二租賃協議」），內容有關租用位於中國廣東

省中山市東升鎮東成路126號的物業，作為我們的生產地點，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

7,824平方米。

—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租賃協議（「第三租賃協議」），內容有關租用位於中國廣東

省中山市東升鎮東成路119及126號的物業，分別作為我們的車間及餐區，總建築樓

面面積分別約為2,622平方米及30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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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

— 第一份租賃協議：原期限一年，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其後根據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補充協議續約三年，由原期限屆滿日期起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調整租金，正業包裝（中山）可選擇向正業集團發出不

少於30日書面通知，按當時市值租金再續約三年。

— 第二份租賃協議：期限三年，由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正業包裝（中山）可選擇向正業集團發出不少於30日書面通知，按當時市值租金再續

約三年。

— 第三份租賃協議：期限三年，由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正業包裝（中山）可選擇向正業集團發出不少於30日書面通知，按當時市值租金再續

約三年。

. 每月應付租金：

— 第一份租賃協議：人民幣287,000元。

— 第二份租賃協議：人民幣63,000元。

— 第三份租賃協議：人民幣12,000元。

— 各項租賃協議續約後的每月應付租金，按當時市值租金計算，但每月租金如有調升，

將以不超過緊接原期限屆滿之前的每月應付租金10%為限。

. 已付租金按金：

— 第一份租賃協議：人民幣300,000元。

— 第二份租賃協議：人民幣100,000元。

— 第三份租賃協議：人民幣50,000元。

過往交易金額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就物業租賃向正業集團支付的租金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3,480,000 3,552,000 3,552,000 2,5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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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預期，本集團就物業租賃應付的年度租金將不會超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3,669,000 4,344,000 4,344,000

建議年度上限由我們的董事經參考根據物業租賃應付的每月租金而釐定，而每月租金則經參考

物業的市值租金而釐定。

獨立物業估值師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確認，各項租賃協議的應付每年租金反映通行的每平方米

市值租金，屬公平合理。市值租金指自願出租方與自願承租方經適當推銷後，在知情、審慎及非強制

的情況下，在公平交易中按適當租賃條款，於估值日租賃一項物業或其部分的估計金願。

董事及獨家保薦人對物業租賃的意見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家保薦人認為，物業租賃為本集團業務日常一般過程中

的部分，而物業租賃的條款為正常商業條款，屬於公平合理，合乎股東的整體利益。由於建議年度上

限為基於根據物業租賃應付的每月租金而釐定，而每月租金本身則參考獨立物業估值師世邦魏理仕

評估的物業市值租金而決定，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家保薦人亦認為，建議的年度

上限屬於公平合理，合乎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正業集團由胡正先生、胡漢程先生、胡漢朝先生及胡漢祥先生分別擁有51%、25%、20%及

4%，均屬我們的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01條及14A.11，正業集團為我們的關連人士。上市

以後，物業租賃將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以物業租賃的建議年度上限作為分子計算百分比率，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物業租賃的有

關百分比率將超過0.1%，但不足5%，因此，據上市規則第14A.34(1)條，物業租賃將受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規限，但不受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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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給予豁免

物業租賃將持續為經常性質，我們的董事認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於物業租賃嚴格遵守公

告規定將屬不切實際，並會為在本公司上市以後於每次有關情況帶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因此，本公

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而聯交所已豁免本公司就物業租賃毋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7條所載

公告規定，惟須視乎有關物業租賃的條件：

.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的年度交易金額不得超有關建議年度上限；及

. 上市規則第14A章其他適用規定獲得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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